
新北市 107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活動 

《樂ㄩ
ㄝ
ˋ樂ㄌ

ㄜ
ˋ欲視》音樂欣賞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第 13條。 

貳、目的：透過音樂欣賞與互動，帶給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長、特教教師音樂饗宴，充實心靈且拓

展休閒生活視野。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小。 

肆、參加對象：就讀本市所屬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長與特教教師，錄取人數

兩場次各 100 人。 

伍、活動內容簡介：《樂樂欲視》音樂欣賞活動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吳舜

文教授共同策劃，內容由新北市國教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音樂與美術類學生合作，音樂類學

生精心為觀眾挑選的曲目與美術類學生創作的視覺作品結合，將帶給觀眾更具體的想像，也期

待能讓台上、台下參與活動的孩子、大人們透過音樂與多媒體，有更豐富的互動。 

陸、活動時程： 

 

演出人員：新北市國教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音樂、美術類)學生 

場次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A 108 年 6 月 1 日(六) 
09:45-10:30 入場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10:30-11:30 節目開始 

B 108 年 6 月 5 日(三) 
09:45-10:30 入場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小 
10:30-11:30 節目開始 

 

柒、報名方式： 

一、場次 A 

(一)欲參加之學生，請填妥附件一後，於 108 年 05 月 15 日(週三)前，逕洽就讀學校特教

業務承辦單位報名。 

(二)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請於 108 年 05 月 17 日(週五)下午 17 時前，逕至

https://goo.gl/forms/GUwF8XJ0nFknKGJk2 填寫表單，報名結果將依報名時間之順序錄

取。 

    

    

 

二、場次 B 

(一)本場次以學校特教/資源班為單位報名，得申請交通服務，請填妥附件二後，由各校特

教業務承辦人於 108 年 05 月 17 日（週五）下午 17 時前，將掃描檔寄到資優中心信箱

(tpc339@mail.ssps.ntpc.edu.tw)。 

(二)本場次之帶隊教師以公假派代方式辦理。 

捌、報名結果將依報名時間之順序錄取。錄取名單於 108 年 05 月 24 日(週五)前公告於本市特教資

訊網/行政公告處(http://www.sec.ntpc.edu.tw)，請逕行上網查詢。 

玖、本計畫奉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場次 A 表單填寫– QR Code) 

mailto:tpc339@mail.ssps.ntpc.edu.tw


附件一：場次 A  

 

新北市 107 學年度《樂ㄩ
ㄝ
ˋ樂ㄌ

ㄜ
ˋ欲視》音樂欣賞活動報名表 

 
一、活動時程：108 年 06 月 01 日(週六) 10:30-11:30（09:45 開放入場）。 

二、活動地點：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演藝廳 (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 1號) 。 

三、活動費用：免費(為避免資源浪費，報名經錄取後請務必全程參與)。 

四、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於 108 年 05 月 15 日(週三)前交至各校特教業務承辦老師辦理登

記。 

五、注意事項：報名結果將依報名時間之順序錄取。錄取名單於 108 年 05 月 24 日(週五)前公告於

本市特教資訊網/行政公告處(http://www.sec.ntpc.edu.tw)，請逕行上網查詢。 

 

 

 

 

 

-----------------------------------------------------【報  名  表】----------------------------------------------------- 

 

 

 

 

 

 

報名學校  學生年級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聯絡方式 

(H) ： (手機)： 

E-Mail： 

移行需求 電動輪椅      特製輪椅      其他，請註明：                     

其他需求  

 

 

 

 

 

 

 

  

http://www.sec.ntpc.edu.tw/


 附件二：場次 B  

 

新北市 107 學年度《樂ㄩ
ㄝ
ˋ樂ㄌ

ㄜ
ˋ欲視》音樂欣賞活動 

學校申請填報單 

 
一、活動時程：108 年 06 月 05 日(週三) 10:30-11:30（09:45 開放入場）。 

二、活動地點：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小。 

三、活動費用：免費(為避免資源浪費，報名經錄取後請務必全程參與)。 

四、注意事項： 

1. 本場次以學校特教/資源班為單位報名，得申請交通服務。請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填

妥此張申請填報單後，於 108 年 05 月 15 日(週三)下午 17 時前，將掃描檔寄至資優中

心信箱(tpc339@mail.ssps.ntpc.edu.tw)。 

2. 移行需求欄位若有則依種類及數量填寫，無則免填。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級 人數 移行需求 帶隊教師簽章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特教班  
□ 手推輪椅___人 

□ 電動輪椅___人 
 

 

 

 

資源班  
□ 手推輪椅___人 

□ 電動輪椅___人 
  

 

交通服務需求： 

□ 自行前往(含自有校車接送) 

□ 申請低底盤公車或無障礙計程車費用 (就讀學校至碧華國小) 

□ 於徐匯中學捷運站接駁至碧華國小 (車輛由教育局安排) 

 

交通經費概算表 (無申請者免填) 

 

車輛類型 搭載人數 單價 數量 小計 

□無障礙計程車 

□低底盤公車 

普通師生____人 

輪椅師生____人 

   

     

 

 

 

特教業務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mailto:tpc339@mail.ssps.ntpc.edu.tw

